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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汾市蒲县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4-191
2018/12/

21
临汾市 蒲县 太林乡

山西潞安

集团蒲县

常兴煤业

有限公司

临汾市蒲县
治污设施不

正常运行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常生产。建有 3

台燃煤锅炉，1号炉停运，2 号炉 3 号

炉正在运行。存在的问题：2号炉脱硫

浆液循环泵故障停运，据企业负责人讲

1号和 2号锅炉脱硫浆液循环泵于 12

月 19 日发生故障，但查阅锅炉运行记

录发现，12 月 19 日至现场检查时，2

号锅炉一直处于运行状态。

按环评批复或排污许可

证要求安装治污设施，并

确保正常使用。

2019/1/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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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4-192
2018/12/

21
临汾市 蒲县 南峪村

山西煤炭

运销集团

蒲县昊兴

塬煤业有

限公司

临汾市蒲县

洪乔线

治污设施不

正常运行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常生产。存在问

题：现场检查发现 1 号、2号锅炉正在

闷炉,3 号锅炉正在运行。存在问题：1

号、2号、3 号脱硫设施停止运行，脱

硝设施阀门处于关闭状态。按照操作规

程要求出塔脱硫液PH值在9至12之间，

不低于 9，现场 PH 试纸测定循环水池

PH 值为 5，再生池 PH 值为 5。

按环评批复或排污许可

证要求安装治污设施，并

确保正常使用。

2019/1/30

SX-14-193
2018/12/

13
临汾市 蒲县 乔家湾乡

蒲县普格

矿业有限

公司

临汾市蒲县

罗克线

露天矿山未

落实减尘抑

尘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停产。发现问题：

1.破碎机上料口密封不严，皮带长廊顶

部积落较厚粉尘；2.现有物料棚储量

小，大量物料堆放在物料棚外；3.矿山

开采面无抑尘喷淋设施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1/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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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4-194
2018/12/

12
临汾市 蒲县 太林乡

山西蒲县

宏源集团

官庄河煤

业有限公

司

临汾市蒲县
治污设施不

正常运行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。存在问

题：1.筛分车间正在运行，破碎机、振

动筛、煤矸石布袋除尘器未运行，振动

筛、破碎车间粉尘较大；2.未按要求执

行错峰生产，2018 年 12 月 9 日 0 时至

12月11日10时临汾市启动重污染天气

橙色预警，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报表， 

2018 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产量分别是

0.44 万吨和 0.42 万吨，8 日和 9 日产

量无明显变化，企业未执行重污染天气

停限产要求。

按环评批复或排污许可

证要求安装治污设施，并

确保正常使用。

2019/1/30

SX-14-195
2018/12/

11
临汾市 蒲县 黑龙关镇

蒲县龙祥

建材有限

公司

临汾市蒲县

S329(点上

桥)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停产。存在问题：

厂区部分原料露天堆放，未苫盖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1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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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名

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4-196
2018/12/

11
临汾市 蒲县 黑龙关镇

蒲县伟业

工业胶有

限公司

临汾市蒲县

新发现清单

外应淘汰燃

煤锅炉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停产。存在问题 1.

正在对原来生产设备进行改建，未办理

改扩建环保手续；2.厂区北侧 1 台 1 蒸

吨的燃煤锅炉和厂区南侧1台2.6蒸吨

燃煤锅炉均不在蒲县保留燃煤锅炉清

单内，两台锅炉均未拆除；3.厂区北侧

大量皮革露天堆放，地面未硬化。

严格按要求完成锅炉淘

汰或改造任务，按环评批

复要求安装治污设施，并

确保正常使用。存在违法

生产行为的，依法立案处

罚。

2019/1/15

SX-14-197
2018/12/

10
临汾市 蒲县 乔家湾乡

蒲县湧翠

岩石料厂

临汾市蒲县

罗克线

露天矿山未

落实减尘抑

尘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未生产。存在问题：

矿山剥离、打眼，无洒水抑尘措施，未

按环评要求建设可以覆盖整个堆场的

自动喷淋洒水抑尘装置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1/30


